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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散乱污”企业是指不符合产业政策和规划布局、违法违规生产经营、污染物不能达标排放的企业；不符合主体功能区规划、城乡规划、土地利用规划的企业；不符合产业政策、应办而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、生产许可证、排污许可证等相关审批手续的企业；违法违规建设、违法违规生产经营、擅自改变地上附着物性质进行非法生产的企业；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企业；违法违规排放、污染物超标排放的企业。
